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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長期照顧專業服務結案/延案處理機制對照表 

修正後機制 現行機制 說明 

一、前言：為進行長期照顧專業服務項目之品質管理，確

認專業服務單位是否於原規劃服務期程內達成預定之訓練

目標，依照衛生福利部111年12月訂定之長照專業服務操

作指引-操作篇，訂定長期照顧專業服務結案/延案處理機

制。 

一、前言：為進行長期照顧專業服務項

目之品質管理，確認專業服務單位是否

於原規劃服務期程內達成預定之訓練目

標，訂定長期照顧專業服務結案/延案

處理機制。 

新增「依照衛生福利部 111

年 12月訂定之長照專業服務

操作指引-操作篇」 

因應衛生福利部修正操作指

引而修正 

二、機制處理說明： 

(一)、結案條件 

專業服務訓練以解決個案設定想改善的日常生活功

能為前提，強調短期、密集的介入，針對同一碼別

之照顧組合，設定之「上限」不超過6個月或12次

之專業服務訓練，且以每週服務1次為原則(意即可

視個案/案家情況，設定1~6個月內之專業服務計

畫，而非統一設定為6個月)。個案專業服務訓練期

間以服務介入一C碼照顧組合為原則(不含照顧組合

CC01），若個案照顧情況複雜，需不只一C碼照顧

組合之專業服務訓練（以不同碼別解決不同問題/設

定不同目標），需經照管中心審查具體需求，經核

准後方能執行。 

專業服務訓練以「密集式、短期訓練」為原則，故

二、處理機制說明： 

(一)長照專業服務目的係以自我照顧

的精神，透過專業指導協助，對個案

潛能、活動性質與環境挑戰進行分析

指導，實際演練，使高齡者或失能者 

能有效執行或參與日常生活活動，而

非被動成為被照顧者，以增進日常 

生活獨立功能，減少照顧需求。 

(二)個案在申請專業服務後，經照顧

管理專員(以下簡稱照專)、個案管理

師(以下簡稱 A個管)與個案或家屬共

同擬訂專業服務目標，同一目標，核

定不超過 12次訓練，並於 6個月內

執行完畢，藉由問題清單確認合適的

新增(一)結案條件、(二) 延

案條件及內容，刪除現行處

理機制說明(一)至(四)點，

因應衛生福利部修正操作指

引而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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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情況可作為結案標準的考量面向： 

1.個案習得並可應用環境與活動調整技巧與輔具，

已達專業服務訓練目標。 

2.照顧者（如居服員、家庭照顧者、外籍家庭看護

工）已習得相關照顧技巧，可以正確的運用活

動、環境調整與輔具，並提供最少協助，協助個

案發揮最大的功能。 

3.同一活動目標經過進行數次（如一組）專業服務

介入後，仍未有明顯進步。 

4.經過數次（如一組）專業服務介入，個案與照顧

者無法配合專業服務。 

5.經專業服務評估後，個案已無意願/潛力，或個案

狀況變化致無法繼續。 

6.心智障礙類個案，完成階段性目標。 

上述專業服務結案的標準，照專、出備人員或A個

管在一開始去服務時應先說明，以避免後續產生爭

議。執行專業服務訓練的B單位人員第一次訪視時

也需重複說明，確認個案與照顧者了解專業服務訓

練內容、目標與結案條件。 

  (二)、延案條件 

考量部分個案之訓練潛能與客觀條件，若再多增加

數次服務，預期可以明顯提升個案功能或改善現況

時，則可考慮延長個案之專業服務（以下簡稱延

專業服務單位(以下簡稱 B單位)並派

案之，B單位專業人員依照目標並擬

定 3-5個訓練目標，即開始提供服

務，服務屆滿 6個月，B單位於最後

一次提供服務前需異動通報告知 A個

管進行評值，若個案達到目標則予以

結案；倘若評值後仍有復能需求則採

延案機制，延案須經過縣市主管機關

審查核定，即照專及照專督導同意後

始可進行延案，核定組數則不超過原

核定組數之 1/2。另專業服務執行延

案時，照專及 A個管於計畫異動中敘

明延案服務之原因、組數、時間及預

期效益。 

(三)照專與 A個管在連結專業服務時

會先與個案或家屬說明結案的標準，

以避免後續產生爭議。B單位專業人

員第一次訪視時需確認個案與照顧者

了解專業服務訓練內容、目標、收費

標準與結案條件，並填妥服務契約

書。 

(四)剛結束復能服務者(結案或復能

使用超過 12個月)，若須再次銜接復



3 
 

案）次數。如符合以下條件的專業服務個案，可由

服務單位在原服務剩餘至少 4 次(含)之前，向照專

或A 個管提出申請延案，再由照管中心核定後實

施。若原核定組數僅有1 組，則建議盡早與照專或

A 個管提出申請延案，以免造成服務空窗期，致使

專業服務訓練無法連續。 

適用申請延案條件如下： 

1. 申請延案之個案需同時符合以下兩項條件： 

(1) 專業服務過程有展現進步（包括照顧者）且

預期未能於原訂計畫內達到原目標。 

(2) 符合以下二類之一： 

  1) 申請延案時仍屬出院後六個月內（住院會

導致功能狀態變化） 

   2) 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且屬第8級重度失能個

案，接受照顧組合CB04、CD02之專業服務，

接受指導之主要照顧者因不可抗力因素變更

（如照顧者死亡、外籍看護工回國、逃跑

等）。 

 2. 延案必須經過本縣長照管理中心之審查，由B單

位專業服務人員提出系統延案申請，並異動通報

周知A單位個管師及照顧管理專員。  

      3. 延案次數以不超過原核定專業服務計畫組數之1/2

 為上限，如原核定組數僅1 組，則僅得延案1組 

能服務者，需間隔三個月，但若個案

狀況改變，如跌倒、住院、退化等，

經縣市主管機關(照專)審查核定後可

視需求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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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結案後重啟專業服務之原則 

專業服務結案後，不論是否達成原設定目標，都應該回

歸每日生活復能，將專業服務過程中，個案或照顧者學

習或練習，透過功能性活動、操作輔具或使用空間改造

設施的知識和技巧，運用在每天的真實環境，並與生活

作息結合。一般狀況下，建議有 90 天（約 3 個月）的

時間，讓個案或照顧者逐步熟悉和落實每日生活復能，

不建議立即再核定同一碼別之專業服務訓練。90 天之

後，若因功能改變，而有新的專業服務目標，可再經 A 

個管來申請調整照顧計畫，視需要再導入新的專業服務

訓練。 

 新增結案後重啟專業服務之

原則及其內容，因應衛生福

利部修正操作指引而新增。 

 


